
开州发改审〔2024〕549号

重庆市开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开州区郭家镇东里明珠建设项目

排危提升改造工程总投资概算的批复

重庆市开州区郭家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关于审批开州区郭家镇东里明珠建设项目排危提升改造工程总投资概算的函》（开州郭府函〔2024〕112号）。根据重庆市开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州区郭家镇东里明珠建设项目排危提升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开州建初设〔2024〕27号），结合中卓秋鼎工程项目管理（重庆）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州区郭家镇东里明珠建设项目排危提升改造工程概算审核报告》（中鼎〔2024〕第049号）。经研究，现将该项目总投资概算有关内容批复如下：

一、项目法人。重庆市开州区郭家镇人民政府。
二、项目代码。2408-500154-04-01-175178。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外立面排危改造面积21000平方米，屋面防水改造面积为1000平方米，栏杆修缮更新2400米，综合管网更换1500米及门窗安装等。
四、核定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核定项目总投资概算控制在1464.96万元以内（分项构成详见附表），其中：工程费用1283.2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11.98万元，预备费69.76万元。项目资金来源：项目法人负责自筹。

五、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严格做好投资控制，不得擅自增加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或改变设计方案，项目建设总投资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总投资概算。
六、加强资金管理。本项目应在资金落实到位后实施，并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不得挤占、挪用其他项目资金。

附件：1.开州区郭家镇东里明珠建设项目排危提升改造工程总投资概算核定表

2.开州区郭家镇东里明珠建设项目排危提升改造工程概算审核报告（中鼎〔2024〕第049号）

重庆市开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9月11日

附件1：
开州区郭家镇东里明珠建设项目

排危提升改造工程总投资概算核定表

	序号
	费用名称
	核定金额
	计费依据

	一
	工程费用
	1283.22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1.98
	

	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6.42
	《2021概算定额-建筑安装编制办法》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26.98
	《2021概算定额-建筑安装编制办法》

	3
	建设工程监理费
	22.14
	发改价格〔2007〕670

	4
	可行性研究费
	2.00
	按合同暂列，据实结算

	5
	工程设计费
	24.00
	按合同暂列，据实结算

	6
	施工图审查费
	3.03
	渝设协字〔2019〕05号

	7
	工程咨询服务费
	14.56
	

	7.1
	工程量清单及组价编制
	5.07
	《2021概算定额-建筑安装编制办法》

	7.2
	施工阶段全过程控制
	9.49
	《2021概算定额-建筑安装编制办法》

	8
	竣工决算
	2.58
	渝会协〔2015〕36号

	9
	工程保险费
	3.85
	《2021概算定额-建筑安装编制办法》

	10
	安全生产保障费
	6.42
	《2021概算定额-建筑安装编制办法》

	三
	预备费
	69.76
	

	1
	基本预备费
	69.76
	（一+二）*3%

	四
	项目总投资
	1464.96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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